泰州市汇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破产清算案职工债权公示
泰州市汇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汇隆公司）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经其申请于2023年10月17日决定将汇隆公司移送破产审查，法院于2024年1月4日作出（2023）苏1282破申100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汇隆公司破产清算申请，并于2024年2月6日作出（2024）苏1282破1号决定书，指定江苏瑞莱（靖江）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。管理人将职工债权公示如下：
1、经管理人调查，汇隆公司已无在册职工。
2、经管理人调查,对汇隆公司职工债权进行审核和初步确认,现将职工债权审核结果进行公示。(详见附表:职工债权清单)
3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规定,职工对公示职工债权清单记载有异议的,请于2024年3月31日前向管理人提出,同时提交异议依据;异议请求未被管理人采纳的,职工可以依法向人民法提起诉讼,未按期提出异议的则视为对公示金额的确认。
联系地址:靖江市中洲华庭3号楼四楼[江苏瑞莱（靖江）律师事务所]
联系人:刘俊律师,电话158 5089 7568
特此公示
泰州市汇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
2024年3月21日

附表: 
泰州市汇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破产清算案职工债权清单

	序号
	名称
	职工债权金额/元
	债权性质

	1
	国家税务总局靖江市税务局
	14137.37
	欠缴社保费-个人账户

	2
	郭凤娥
	10000
	职工债权

	3
	侯江
	10700
	职工债权

	4
	杨远宁
	81000
	职工债权

	5
	杨堃
	80000
	职工债权

	6
	黄清喜
	20000
	职工债权

	7
	蒋士华
	20000
	职工债权

	8
	马其元
	6933.55
	职工债权

	9
	汪宏
	7600
	职工债权

	10
	王艳粉
	5030
	职工债权

	11
	王云秋
	44376
	职工债权

	12
	吴贞良
	9575
	职工债权

	13
	陈师傅
	10000
	职工债权

	14
	胡绍卿
	15000
	职工债权



